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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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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     向義消總隊救護大隊申請自 年 月 日

起，暫停救護協勤服務，並不以本市義消身分或著制服對外

進行任何發言、宣傳及相關活動。 

此致 

臺北市義消總隊救護大隊 

 

具結人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聯絡電話：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臺北市義勇消防總隊救護大隊請假單 
 
請
假
人 

單位  假別 

職稱   

姓名  事由 

簽章   

證明文件  

 
起迄時間 

年 月 日 時 分  
至 

年 月 日 時 分  
共
計 

日 

           

小時 

製表人 
(分隊幹事) 

 

分隊長簽核  

中隊長簽核  

大隊長簽核  

救護科批示  

 


